

[bookmark: _Hlk223514932]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
仲裁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以下简称本会）仲裁收费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仲裁活动依法有序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常州市人民政府《常州仲裁委员会内部治理结构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及《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等规定，结合本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本会交纳仲裁费用。仲裁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案件处理费包括一般处理费和特殊处理费。
第三条  案件受理费用于给付仲裁员报酬、维持本会正常运转的必要开支。
案件一般处理费用于：
（一）当事人选定所在地为常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仲裁员，以及本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员，因办理仲裁案件支出的食宿费、交通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二）证人、翻译人员等因出庭而支出的食宿费、交通费、误工补贴；
（三）复制、送达案件材料、文书的费用；
（四）其他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合理费用。
案件特殊处理费用于：
（一）咨询、翻译、鉴定、评估、检测、审计等费用；
（二）当事人选定所在地为常州市行政区域外的仲裁员，因办理仲裁案件支出的食宿费、交通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bookmark: _Hlk223535685]第四条  案件受理费、案件一般处理费由本会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规定的幅度内确定，具体见附件1《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仲裁案件收费标准》及附件2《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特定仲裁案件收费标准》。
第五条  《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仲裁案件收费标准》中的争议金额，以申请人提出请求的数额为准；请求的数额与实际争议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争议金额为准。
申请人提出请求时争议金额未确定的，由本会根据争议所涉及权益的具体情况确定。
申请人提出的涉及继续履行合同、解除合同的请求，按合同金额确定争议金额；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不涉及争议金额的请求，按每项仲裁请求交纳案件受理费1000元和案件一般处理费500元。
第六条  申请人变更仲裁请求的，按变更后的请求确定争议金额，由申请人补交差额部分仲裁费用。
第七条  按本会仲裁规则应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普通程序的，应另行交纳案件一般处理费2000元。
按本会仲裁规则应适用涉外程序的案件，应另行交纳案件一般处理费2000元。
第八条  当事人选定所在地为常州市行政区域外的仲裁员，应当承担该仲裁员因办案而增加的合理费用。当事人按每一位外地仲裁员2000元标准交纳案件特殊处理费。
咨询、翻译、鉴定、评估、检测、审计等案件特殊处理费，当事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交纳。
第九条  仲裁申请受理后，仲裁庭组成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本会退还全部案件受理费。
仲裁庭组成后，开庭审理或举行听证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本会退还50%的案件受理费。
仲裁庭开庭审理或举行听证后，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本会退还25%的案件受理费。
当事人撤回仲裁申请的，案件处理费不予退还。
第十条  当事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视为撤回仲裁申请，案件受理费、案件处理费不予退还。
[bookmark: _Hlk113435671]第十一条  终结仲裁程序的，本会退还全部案件受理费，案件处理费不予退还。
[bookmark: _Hlk223525532]第十二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仲裁庭同意重新仲裁的，本会不再另行收取仲裁费用。
仲裁庭依法对仲裁文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或者遗漏的事项作出补正，本会不再另行收取仲裁费用。
第十三条  本办法同样适用于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情形。
[bookmark: _Hlk113438966][bookmark: _Hlk113438998]第十四条  仲裁费用缓、减、免交的具体办法，由常州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本会收取的仲裁案件费用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常州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在当事人交纳仲裁费用时开具相应预收收据，案件结案后，依据仲裁文书确定的金额向当事人开具相应发票。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Hlk223011434][bookmark: _Hlk223534202]当事人交纳的咨询、鉴定、勘验、翻译、审计、评估等案件特殊处理费，由本会代为收取并开具预收收据，本会依据工作进度分期支付至相关收费单位，并由收费单位开具相应发票；但当事人一致确认或者仲裁庭决定特殊处理费直接支付至相关收费单位的，特殊处理费直接交付至收费单位，由收费单位开具票据。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原《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管理办法》（常仲〔2022〕4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
仲裁案件收费标准

一、案件受理费收费表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受理费

	1000元以下的部分
	
	70元

	1001元至50000元
	4.5%
	70元加争议金额1000元以上部分的4.5%

	50001元至100000元
	3.5%
	2275元加争议金额50000元以上部分的3.5%

	100001元至200000元
	2.5%
	4025元加争议金额100000元以上部分的2.5%

	200001元至500000元
	1.5%
	6525元加争议金额200000元以上部分的1.5%

	500001元至1000000元
	0.7%
	11025元加争议金额500000元以上部分的0.7%

	1000001元至1000000000元
	0.4%
	14525元加争议金额1000000元以上部分的0.4%

	1000000000元以上
	
	4010525元



二、案件一般处理费收费表
	争议金额（人民币）
	收费标准
	案件处理费

	1000元以下的部分
	
	500元

	1001元至500000元
	0.8%
	500元加争议金额1000元以上部分的0.8%

	500001元至1000000元
	0.5%
	4492元加争议金额500000元以上部分的0.5%

	1000001元至1000000000元
	0.2%
	6992元加争议金额1000000元以上部分的0.2%

	1000000000元以上
	
	2004992元



附件2

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
特定仲裁案件收费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一、取得相应经营许可的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涉及的如下争议，仲裁费用按《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仲裁案件收费标准》减半收取：
1. 银行相关业务争议（包括但不限于金融借款合同、储蓄合同、同业拆借、支付结算、银行卡、保函、信用证、票据争议等）；
2. 资产管理业务争议（包括但不限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处置、追偿、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争议等）；
3. 证券、期货业务争议；
4. 信托、基金业务争议；
5. 保险合同争议；
6. 融资租赁合同争议；
7. 融资担保合同、独立保函争议；
8. 保理合同争议；
9. 委托理财合同争议；
10. 小额贷款机构借款合同争议；
11. 典当合同争议；
12. 其他具有金融类性质的合同争议。
[bookmark: _Hlk223515154]二、当事人各方变更争议解决方式或争议解决机构，约定将争议提交常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且争议金额在5000万元及以上的争议，仲裁费用按《常州仲裁委员会（江苏新能源争议仲裁中心）仲裁案件收费标准》减半收取。
三、与法院联合开展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分流的仲裁案件，仲裁受理费按照人民法院诉讼费规定执行，不再收取仲裁处理费。


